开具户口注销证明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开具户口注销证明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公安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委、民政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卫生计生委、人民银行联合制定了《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2、注销户口证明。公民因死亡、服现役、加入外国国籍、出国（境）定居、被判处徒刑注销户口，或者因重复（虚假）户口被注销，需要开具注销户口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出具。 

	申报材料
	申请人持本人户口簿及书面申请。

	服务表格
	无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2、6095395 


公民参军入伍户口注销登记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公民参军入伍户口注销登记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条例》《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六十五条  被批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在入伍前，应当由本人或者家属持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在批准入伍之日起半年内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注销户口。

第六十六条  被批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未按规定注销户口的，公安派出所可以凭人民武装部门出具的应征公民入伍人员名单，经告知应征公民入伍人员直系亲属直接注销其户口。

公安机关发现服现役公民未注销户口的，调查核实后，经告知应征公民入伍人员直系亲属直接注销其户口。

	申报材料
	本人或者家属持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注销户口。

	服务表格
	无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2、6095395 


公民死亡户口注销登记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公民死亡户口注销登记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六十一条  公民死亡，城市在葬前，农村在一个月以内，应当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村（居）委会凭死亡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及以下死亡证明材料之一，到死亡人员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注销户口登记：

（一）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二）公民在国（境）外死亡的，申报人需提交国（境）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原件及加盖具备翻译资质的翻译公司公章的翻译件或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确认死亡证明；

（三）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

（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生效判决书；

（五）死亡人员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

公安派出所办理死亡登记，应当在居民户口簿死亡人员页加盖户口注销章，注明死亡时间、原因，并缴销其居民身份证。单独立户的死亡人员，还应当缴销其居民户口簿，并开具死亡注销户籍证明。

	申报材料
	1、由户主、亲属持社区、村（居）委会或医等开掘的死亡证明；

2、死亡公民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向死亡公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

	服务表格
	无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2、6095395 


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死亡）公民注销户口登记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死亡）公民注销户口登记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七十八条  公民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的，由利害关系人持人民法院失踪宣告判决书、宣告失踪公民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向宣告失踪公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失踪登记，注销户口。

	申报材料
	1、利害关系人持人民法院失踪宣告判决书；

2、宣告失踪公民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向宣告失踪公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失踪登记，注销户口。

	服务表格
	无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2、6095395 


国（境）外死亡公民注销户口登记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国（境）外死亡公民注销户口登记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七十条  已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在国外定居的，应当由本人或者亲属持护照、户口簿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已加入外国国籍或者确属华侨身份但未按规定申报注销户口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凭国外定居注销户口通知单办理户口注销手续。

	申报材料
	1、户主、亲属持在死亡地开据的死亡证明；

2、死亡公民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向死亡公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

	服务表格
	无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2、6095395 


出国（出境）定居人员注销户口登记 （定居或者取得外国国籍）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出国（出境）定居人员注销户口登记

   （定居或者取得外国国籍）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六十条  已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在国外定居的，应当由本人或者亲属持护照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已加入外国国籍或者确属华侨身份但未按规定申报注销户口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凭国外定居注销户口通知单办理户口注销手续。

	申报材料
	本人或者亲属持护照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

	服务表格
	无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2、6095395 


出国（出境）定居人员注销户口登记（取得香港澳门定居资格）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出国（出境）定居人员注销户口登记

    （取得香港澳门定居资格）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七十五条  经批准前往香港、澳门定居的，凭公民因私出境定居注销户口通知单注销户口，收缴居民身份证。已在境外定居但未按规定申报注销户口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凭港澳定居注销户口通知单办理户口注销手续。

	申报材料
	凭公民因私出境定居注销户口通知单注销户口，收缴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服务表格
	无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2、6095395 


出国（出境）定居人员注销户口登记 （取得台湾定居资格）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出国（出境）定居人员注销户口登记 （取得台湾定居资格）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六十八条  经批准前往港澳台地区定居的公民，应当由本人凭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出具的定居批准通知书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注销户口登记，并交回居民身份证。

	申报材料
	凭公民因私出境定居注销户口通知单注销户口，收缴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服务表格
	无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2、6095395 


